
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合同

合同编号：11N42509831420261001

采购人（甲方）：上海市宝山区大场医院

成交供货商（乙方）：上海乐华办公设备有限公司

根据《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》《上海政府采购云平台电子卖场管理办法》之规定，在上海市政府
采购中心通过公开征集确定第一阶段入围供应商并订立框架协议后，本合同甲方在电子卖场按照征集文件规定的方式确定
乙方为成交供应商。经协商一致，同意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署本采购合同：

      第一条  货物的名称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单价

金额单位：元

 
序
号

采购编号 货物名称 规格描述 数量 单价(元) 合计(元)

1 1326-00004239 齐心/ComixS3508碎
纸机

S3508 1(件) 650.00 650.00

总价（元） 650.00

其中国库资金支付
（元）

650.00

自筹资金支付（元） 0.00

 

注：合同总价包含商品到达甲方并能正常使用所需的一切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商品购置费、包装费、运输费、装卸
费、保险费、安装调试费、技术服务费、培训费以及保修费、税费等。

      第二条  合同价款与支付

（一）合同价款为（大写）： 陆佰伍拾元整 ，合同价款包括运输费、安装调试费和服务费、政府规费、税金等。

（二）合同价款中，  元按照下列第一种方式支付；  元按照第二种方式支付。

      1.甲方在收到货物并经验收合格并签署《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货物交付验收单》后，10个工作日内申请国库集
中支付。

      2.甲方在收到货物并经验收合格并签署《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货物交付验收单》后自行支付。

（三）合同价款直接汇到乙方的开户银行账户

开户银行： 农业银行闸北区天潼支行   

银行账户：  03360700040007707  

      第三条  履约期限、地点和方式

履行期限：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。

履行地点：  

履行方式：乙方送货至甲方指定地点，完成安装调试（若有），并通过甲方验收。

      第四条  其他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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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合同履行事项及未明确约定事项，适用《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》，并为其组成部分。

      第五条  合同的生效

本协议在协议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本协议壹式贰份，双方各执壹份。

 甲方： 上海市宝山区大场医院

 法定代表人（授权代表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 上海乐华办公设备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（授权代表）：  郑子毫 

 地址： 环镇北路1058号 地址： 上海上海市嘉定区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沙河路337号1_203室JT4
191 

 电话： 18918330802 电话： 15921882131 

签约时间：  签约时间：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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